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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告知有
關機關

刊登新
聞紙3日

上網公開
30日

適當地點陳
列揭示30日

開發單位舉行公開說明會，並上網公開

公開說明會後45日內作成紀錄，
並上網公開

主管機關召開範疇界定會議

開發單位製作評估書初稿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理現勘及公聽會，並上網公開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作成紀錄，
開發單位依據紀錄修正評估書初稿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勘察現場、公聽
會紀錄及評估書初稿送主管機關審查

環評委員會審查

開發單位舉行公開說明會

主管機關公告審查結論

環評委員會審查，作成審查結論

開發單位依審查結論修正評估書初稿，
作成評估書，送主管機關認可

表列或自願進二階
環評案件

否

符合認定標準之應實施環評開發行為

開發單位擬具「開發行為規劃內容」

上網公開蒐集意見20日

開發單位擬具說明書主要章節內容

第二階段環評

有重大環境影響之虞

開發單位舉行
公開會議

主管機關公告審查結論及評估書

是

附圖：環境影響評估流程圖

無

開發單位書面告知有關機關

開發單位將說明書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非屬主管機關
所主管法規之爭點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說明書轉送主管機關

開發單位將
說明書送目的
事業主管機關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非屬主管機關
所主管法規之爭點

開發單位依審查結論修正說明書
送主管機關

上網公開20日

 

 

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（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）。 

 

附圖 環境影響評估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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